
發文字號：法務部 105.05.03 法律字第 1050350724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5 年 05 月 03 日

要    旨：國家賠償案件如因該公有公共設施設施未能確定由何機關所設置時，自應參酌土地

登記謄本所載該設施坐落土地之管理機關及相關法規就機關職掌業務分工，以認定

國家賠償義務機關

主    旨：奉交下關於吳○發君代理其父吳○茂君請求國家賠償事件確定賠償義務機

          關，有關雲林縣政府再次補陳事故地點地籍位置鑑界結果，囑本部研提意

          見乙案，謹陳處理情形及研析意見如說明二、三，請查照參考。

說    明：一、復鈞院 105  年 2  月 17 日院臺經議字第 1050006698 號交議案件

              通知單。

          二、查為辦理旨揭國家賠償事件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案，本部前以 104  年

              7 月 21 日法律決字第 10403509000  號書函請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

              川局（下稱五河局）及雲林縣政府提供本件國家賠償事件相關事實、

              證據及法規依據等卷宗資料，惟雲林縣政府所提供之地籍圖謄本及事

              故地點現況照片等資料，均與五河局相同，且該府於 104  年 7  月

              21  日府行法二字第 1046003349 號函所附該府行政處意見，亦曾表

              示事故地點版橋所在位置土地分別為該府、五河局及臺灣雲林農田水

              利會（下稱雲林農田水利會）所有，係用以銜接防汛道路與產業道路

              交通出入所設置，爰本部依所調閱之資料，於 104  年 8  月 25 日

              及同年 12 月 14 日函復鈞院表示本件應以雲林縣政府為賠償義務機

              關，且經鈞院指定該府為賠償義務機關在案。惟雲林縣政府於 105

              年 1  月 30 日再次補陳事故地點地籍位置鑑界結果，表示本件事故

              地點經該縣北港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事務所）重新鑑界，係位

              於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水利署）登記管理之 1510-1 號土地上。有關

              鈞院依上開雲林縣政府來函交議本部研提意見乙案，考量雲林縣政府

              於 104  年 7  月 21 日及 105  年 1  月 30 日函文就本件事故地

              點所提事證資料容有不同，為釐清本件事實，本部爰於 105  年 4

              月 8  日召開「研商吳○發君代理其父吳○茂君請求確定國家賠償之

              賠償義務機關會議」（詳附件 1），謹就本件有關機關水利署、五河

              局、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及雲林農田水利會所提意

              見綜整如下：

          （一）水利署（詳附件 2）：按水利法第 78 條之 1  第 1  款及河川管

                理辦法第 55 條規定，有關河川區域內施設、改建、修復或拆除建



                造物，須向河川管理單位申請許可，並由申請施設單位就建造物負

                管理維護之責。經查 88 年以前，北港溪之河川管理工作係由雲林

                縣政府負責，88  年以後方移由五河局接管，本件版橋施設申請資

                料須請雲林縣政府提供。

          （二）五河局（詳附件 3）：

                1.按北港地政事務所 105  年 1  月 7  日之土地鑑界複丈結果，

                  本件「事故版橋」大部分（約 90％） 位於雲林縣水林鄉溪墘段

                  1510-1  地號土地上，惟北港地政事務所僅針對 1510-1 及 151

                  0-2 地號土地鑑界，相鄰之 1528、1528-1、1483、1483-1 及 1

                  483-2 未併同鑑界，是無法就事故版橋全部坐落位置為正確之表

                  示。

                2.有關事故版橋是否為本局 85 年間辦理北港溪堤防工程施作時所

                  設置乙節，經查 85 年至今歷經廳舍搬遷，目前確實查無版橋設

                  置資料。惟本局於 105  年 4  月 11 日（法務部召開會議結束

                  後），找到 85 年工程卷宗，查知當時本局並未施設現有 3  公

                  尺寬之 U  型側溝，故現有 U  行側溝及上方版橋應非本局所設

                  置，研判可能係雲林農田水利會所設置，須由該會調閱雲林縣水

                  林鄉溪墘段 1510-1 地號處給水 U  型側溝工程竣工相關資料查

                  證。

                3.又系爭版橋目前係供一般民眾通行使用，而非供防汛搶險之用。

          （三）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詳附件 4）：本府原以五河局所提供繪有地號

                位置之交通事故現場圖認定本件相關地籍位置，惟經鈞院指定本府

                為賠償義務機關後，本府地政處重新調查事故地點之土地登記管理

                機關並辦理土地鑑界複丈，所得結果與五河局所繪之交通事故現場

                圖不符，本件系爭事故地點版橋百分之九十坐落於 1510-1 地號水

                利署所管理之土地。

          （四）雲林縣政府地政處（詳附件 5）：

                1.本件請求權人首向五河局請求賠償，經五河局繪製錯誤事故地點

                  地籍圖，誤導請求權人應向本府請求並轉陳該地籍圖。本府接獲

                  五河局之資料後，基於機關文件之信任，未及時對地籍繪製圖實

                  地測量確認，僅就事故版橋工程之可能施工單位加以追查，經查

                  證非本局所設而據此拒絕賠償。嗣按北港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

                  得知系爭版橋大部分位於水利署登記管理之土地上。



                2.經查本件事故地點 1483-1 等地號土位於 85 年北港溪堤防用地

                  辦理撥用之工程用地範圍內，係本府 88 年無償撥用登記予台灣

                  省水利局（現水利署）作為河川整治工程施工之用。又五河局向

                  請求權人表示事故版橋係為本府 75 年辦理土地重劃而設，惟查

                  早期農地重劃施設之排水溝渠係以石砌工法施作，而北港溪排水

                  溝渠結構為現代化 U  型溝設計，事故版橋設置於 U  型溝渠上

                  ，絕非 75 年重劃所設置。

                3.另本府 103  年 7  月 7  日曾函復請求權人，系爭版橋為 99

                  年本府水利處施設排水溝時改造重設，惟此係將他座位於抽水站

                  前之版橋誤認為本件事故版橋，嗣後已重新發函向請求權人更正

                  ，並撤銷前開函文，系爭事故版橋並非由本府所設置。

          （五）雲林農田水利會（詳附件 6）：本會查無相關施工資料及圖說。又

                本件系爭土地非本會管理，且系爭版橋亦非本會所施設。再者，五

                河局所提 85 年北港溪堤防設計圖僅能表示系爭版橋下之堤後排水

                於該工程未一併改善為矩形溝，無法直接證明該堤後排水非五河局

                所施設。

          三、經參酌 105  年 4  月 8  日會議相關機關所提意見及資料，本部研

              析意見如下：

          （一）按國家賠償法（下稱本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公有公共設

                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所稱「管理機關」係指法律所定之管理機

                關或依法律代為管理之機關而言（本部 77 年 8  月 5  日法律決

                字第 12991  號函參照）。本件係因銜接防汛道路與產業道路之「

                版橋」無護欄設置，致請求權人吳○茂君行經該版橋時不慎掉入排

                水溝內，依五河局及雲林縣政府等機關提供之相關卷證資料，無從

                明確查知該「版橋」之設置機關。

          （二）依本部 105  年 4  月 8  日召開之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會議，由與

                會機關所提之資料可知，系爭版橋坐落地點之土地地號包括 1483-

                1、1483-2、1510-1、1510-2 及 1528-1 ，上開地號之管理者依土

                地登記謄本所載包括水利署、雲林縣政府及雲林農田水利會，而上

                開 1483-1、1510-1 及 1528-1 地號土地係屬 85 年間北港溪堤防

                用地辦理撥用之工程用地範圍，於 88 年無償撥用予台灣省水利局

                （即改制後之水利署）作為河川整治工程施工。又 105  年 1  月



                7 日北港地政事務所雖僅就地號 1510-1 及 1510-2 重新鑑界及複

                丈，惟系爭版橋約有百分之九十係坐落於地號 1510-1 土地上，而

                版橋之原設置機關不明，自應參酌土地登記謄本上所載之該版橋坐

                落土地之管理機關及相關法規就機關職掌之業務分工認定賠償義務

                機關。

          （三）按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組織通則第 2  條規定：「經濟部水利署

                第一至第十河川局（以下簡稱各局）掌理下列事項：... 二、河川

                治理、排水治理... 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三、河川、排

                水... 設施之檢查、維護管理及災害防救事項。... 」河川管理辦

                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

                署... ，並由水利署所屬河川局....執行其轄管之河川管理工作。

                」是以，參酌系爭版橋主要坐落地點之土地管理機關及上開法規業

                務分工，自應以五河局為本件國家賠償事件之賠償義務機關。

          （四）次按本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時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

                者亦同。」有關國家賠償請求權時效完成後之法律效果，本法並未

                明定，依本法第 5  條規定適用民法第 144  條第 1  項規定，時

                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是消滅時效完成之效力，僅發生拒絕

                給付之抗辯權，並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

                第 2336 號判決參照）。本件請求權人於 101  年 3  月 22 日騎

                乘機車行經系爭版橋，因版橋未設置護欄致受傷害，其於 102  年

                5 月 20 日向五河局請求國家賠償時，尚未罹於時效，惟因五河局

                於 103  年 1  月 8  日始函復請求權人應向土地重劃管理機關（

                即雲林縣政府）請求賠償，嗣請求權人於同年 5  月 5  日向雲林

                縣政府請求賠償，該府先於同年 6  月 20 日函復請求權人將於同

                年月 25 日派員實地勘查，其後於同年 7  月 7  日表示版橋係該

                府水利處施設，而函復請求權人應向施設建造單位請求國賠，惟請

                求權人依該府所示於同年 7  月 7  日提出賠償請求後，該府旋於

                同年 8  月 4  日函復請求權人系爭版橋非該府施設，並於同年

                12  月 5  日函復請求權人本件國家賠償請求已罹時效，惟同一函

                文中卻表示請求權人如有無法行使權利之情形，應補正已受監護或

                輔助宣告之證明資料，如逾期未補正，將逕行拒絕賠償，而該府嗣

                於 104  年 2  月 5  日以系爭版橋非該府施作而拒絕賠償。請求



                權人爰於同年 7  月 2  日向鈞院請求確定本件之賠償義務機關。

          （五）綜上所述，本件國家賠償事件之相關機關對於請求權人所提請求，

                或有處理延宕，或函復請求權人錯誤資訊，而考量請求權人原係於

                請求權時效期間內即已提出賠償請求，而國家賠償請求權時效完成

                之效果，依本法第 5  條適用民法第 144  條第 1  項規定，並非

                使請求權當然消滅，為保障人民權利，賠償義務機關於審理本件賠

                償事件時，宜審慎衡酌，併此敘明。

          四、檢附相關資料影本各乙份供參。

正    本：行政院

副    本：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

          府地政處、臺灣雲林農田水利會、本部資訊處（第 1  類、第 2  類）、

          本部法律事務司（4 份）


